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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承攬商安全衛生承諾暨危害告知單 

承攬工作名稱：【                                                 】 

施工作業區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施工作業日期：自民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止 

施工安全衛生承諾如下： 

本案施工前貴校權責單位已確實告知施工場所之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及依法應採取

之措施，施工期間本公司及所僱用勞工確實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暨相關子法規定，若

本人 （公司）已承攬之全部或部分勞務交付承攬時，本人（公司）須告知並要求再承

攬人遵守本告知單內容之各項規定與注意事項。倘在施工期間內有任何疏忽致發生職

業災害或其他意外事故時，本公司負一切賠償責任，另配合校區內禁止吸菸(含電子

菸)。      

  此  致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立承諾書承攬商：                                           

承攬商負責人：                       電話:                 

現場負責人：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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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項目及危害預防措施： （非本次作業項目可自行刪除） 

作業項目 潛在危害因素 應採安全衛生措施（可自行補充） 

□高處（架）作業【屋頂、

太陽能板（含安裝、維

修及清洗）】 

墜落、物體飛落 

1. 於高度 2M以上工作場所邊緣及開
口部份，應設適當強度之護欄及護
蓋等防護設備。 

2. 於高度 2M以上處所作業，應架設
施工架或以其他方法設置工作台。 

3. 使用個人防護器具(安全索、背負
式安全帶、安全帽、防滑安全鞋) 
或設置堅固格柵或安全網。 

4. 於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及雨遮
或天花板作業，應規劃安全通道，
並於易踏穿材料上設置適當強度
且寬度 30CM以上之踏板。 

5. 指定屋頂作業主管指揮或監督之。 
6. 身體不適、情緒不穩應限制作業。 
7. 高差 1.5M以上場所應設置能使作

業人員安全上下之設備。 
8. 其他： 

□吊掛作業 墜落、物體飛落 

1. 使用個人防護器具（安全索、安全
帶、安全帽）或設置安全網。 

2. 設置作業警戒範圍，進行人員管制 
3. 從事吊運之起重機具應備檢查合

格證，起重機操作手、吊掛手應有
合格證照，各項證明隨車備檢。 

4. 吊升或卸放材料、器具、工具等，
應使用安全吊索及吊帶等。 

5. 吊車「防滑舌片」不得解開，吊舉
物下方嚴禁人員進入。 

6. 其他： 

□化學品作業（有機溶劑

作業、特定化學物質、

高壓氣體等) 

吸入、皮膚接觸、氣體外

洩、爆炸 

1. 使用個人防護器具(過濾口罩、手
部防護及安全鞋)。 

2. 應設置適當通風、換氣設備，並設
置「嚴禁煙火」等警告標誌。 

3. 現場應備消防器材。 
4. 作業前使用氣體偵測器測定含氧

量及有害氣體成份。 
5. 其他： 

□電氣作業 感電、燃燒、火災、爆炸 

1. 使用個人防護器具（絕緣用手套
等）、活線作業用器具、絕緣被覆。 

2. 處理高壓電氣設備需由具實際經
驗之承裝業或顧問公司人員，非工
作人員禁止進入。 

3. 使用電路應設漏電斷路器，備消防
器材或設備。 

4. 使用電氣機具應做好安全防護及
防感電。 

5. 檢查電動手工具之絕緣性能，有無
接地線，橫越通道或勞工作業之電
線應架高或保護。 

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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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合梯作業 人員墜落 

1. 配載安全帽，合梯限用於 2公尺以
下作業。 

2. 合梯應堅固，具金屬繫材且有防滑
絕緣腳套及梯面。 

3. 合梯材質不得有損傷、腐蝕情形。 
4. 禁止站於頂板作業，建議雙人作業 
5. 其他： 

□缺氧作業（及局限空間

作業）【水塔、污水設

施、蓄水池等】 

缺氧、可燃性氣體 

1. 使用呼吸防護器具 
2. 使用氣體偵測器事先測定含氧量

及有害氣體成份 
3. 作業中持續測定紀錄並落實通風

換氣。 
4. 其他： 

□堆高機或搬運機具作

業 
被撞、倒塌、被夾 

1. 堆高機設備應有安全標示及操作
人員應取得操作證（1T）。 

2. 堆高機移動行進間不得升降貨叉。 
3. 作業人員不得進入桅桿及頂棚橫

桿間，以防夾傷。 
4. 堆高機不得堆舉、移動超過額定荷

重之物料。 
5. 堆高機駕駛離座前應將貨叉下降

至地面，熄火及確實制動。 
6. 其他： 

□裝修作業 
墜(滾)落、物料掉落、粉

塵危害、感電 

1. 使用個人防護器具（安全帽、手
套、護目鏡及防滑鞋）。 

2. 電動手工具之絕緣性能須正常並
具接地線。 

3. 橫越通道或勞工作業之電線應架
高或保護。 

4. 不得於施工架上使用合梯或踏凳
等從事作業。 

5. 電焊切割作業應移除易燃物，置備
滅火器。 

6. 砂輪機、圓盤鋸等機具設置護罩 
7. 2公尺以上應使用移動式施工架

或高空工作車。 
8. 使用電氣機具應做好安全防護及

防感電。 
9. 其他： 

□動火作業（電焊、噴燈

及氧乙炔） 
感電、爆炸、火災 

1. 使用個人防護器具（安全帽、面
罩、專用手套）。 

2. 交流電焊機裝設自動電擊防止裝
置。 

3. 焊接工作須防火星飛濺，備妥消防
設備（滅火器等），移除易燃物。 

4. 施工區域周遭設置警示區並嚴禁
無關人員進入。 

5. 其他： 

□施工架組配及拆除作

業 
墜落、物體飛落 

1. 使用個人防護具（安全帽、安全帶） 
2. 搭設符合 CNS4750規範之施工架 
3. 不得於施工架上使用梯子、合梯。 
4. 其他： 

□其他（請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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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描述及危害因素告知（工作場所內可能發生危害因素如：建築物、機械、設備、器具及

有害作業環境如：危害物質、生物危害作業等，並提出預防措施）。 

※權責單位書寫範例：   （欄位不足可自行增列） 

如：告知化學品（有害物）名稱、電線、電力配管、給水管、危險物、有害物管線、易燃物、
消防設備、高壓電線或配電盤位置、地面不平整、開口處等，並提出預防措施。 

如：若設有機械設備，如堆高機、固定式起重機、高空工作車…等可能之危害，並提出
預防措施。 

 
 

 

 

 

 

 
 

承攬商簽認       監造單位 （無則免填） 

承攬商負責人： 建築師（技師）： 

承攬商現場負責人： 現場監造人員： 

承攬商職安衛人員：  

  權責單位危害告知人   權責單位承辦   權責單位主管 

   
註： 

1.承攬商安全衛生承諾暨危害告知單由權責單位自存。 

2.承攬商安全衛生施工注意事項可納入契約文件，以完善職業安全衛生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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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商安全衛生施工注意事項 

1 一般規定 

1.1 承攬商必須遵守有關職安法令及本校有關之安全衛生管理要點。 

1.2 承攬商之再承攬人，其責任與義務與承攬人相同，亦需遵照本規定。 

1.3 承攬商應於作業前，檢視工作場所(環境)可能潛在危險、消防設施及安全衛生規定事 

項，並採取必要之防範措施。 

1.4 承攬廠商所聘僱之工作人員需年滿18 歲，投保勞工保險或意外險，並自行辦理施工人 

員的健康檢查。 

1.5 『共同作業』承攬商，於承攬工程開工前一週，應組成『安全衛生協議組織』，並遵守 
協議規定及決議事項。 

1.6 承攬商應與自行召募之再承攬人組成『廠商安全衛生協議組織』，並擔任負責人。 
1.7 施工期間，承攬商應擬定緊急應變計畫，對於可能發生之災害及意外事故，事先採取必 

要之防護措施。 
1.8 有關協議事項、會議紀錄、緊急應變計畫，均應妥善保管，本校於必要時得要求檢視。 
1.9 因預防措施不足及疏於管理、教育，造成人員傷害、工作損失、觸犯法令之一切責任， 

由承攬商負完全責任。 
1.10 本校對於承攬商之作業設施或作業方法，認為有危害人員安全顧慮時，得隨時令其停 

工，至危害消失為止。 
1.11 作業人員進入工作場所，應依作業特性，正確使用個人安全衛生防護具。 
1.12 危險性機械設備操作人員，需依法取得合格執照，始可操作。入校施工時，須由權責管 

理單位、監造單位須派員到場，或環境與安全衛生中心職安管理人員協助現場確認危險 
性機械設備合格證、操作人員合格證明、搭乘設備技師簽證等相關證明文件無誤後，方 
可進行施工。 

1.13 承攬商對於所僱用之工作人員，應實施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災害預防訓練。 
1.14 承攬商必須負責施工現場環境清潔、整頓，工程所產生之廢棄物應自行清除。 
1.15 承攬商施工期間應指派專人負責安全衛生之管理。 
1.16 承攬商每日入校施工前，應確實清點人數及進行工作場所危害因素告知，會後人員須簽 

名；若中途新增或變更人員者，則須再進行工作場所危害因素告知及簽名。 
2 作業中注意事項 

2.1 工作中需穿著承攬商識別的工作服(或施工背心)、戴安全帽、工作鞋。 
2.2 危險區域應設置警告標示。 
2.3 易燃物應標示並隔離存放。 
2.4 人員不得搭乘堆高機或吊車等搬運機具。 
2.5 嚴禁使用堆高機當作工作平台。 
2.6 充氣瓶使用，必須分類並做好管理。 
2.7 每日作業前，應實施作業前安全裝備檢查及機具檢點。 
2.8 吊掛作業下方嚴禁人員行走或逗留，並指派專責人員管控人員進出作業區域。 
2.9 不得任意啟動非所屬單位內機器開關。 
2.10 經常定期檢查及保養機械設備。 

2.11 正確使用防護具，防護具應檢點。 

2.12 電器接線應按指定開關箱接用，絕緣損壞之電器用品嚴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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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於室內空間施工，其施工材料內含有有機溶劑時，應注意確實做好通風換氣。 

2.14 於施工現場裁切木料時，應設置集塵設施，避免木屑、粉塵影響環境衛生。 

2.15 鋼瓶作業標準規範 

2.15.1 作業人員需佩帶個人防護用具。 

2.15.2 鋼瓶需雙鍊固定。 

2.15.3 鋼瓶頂端需有防火毯防護。 

2.15.4 現場需備有滅火器，如在高架區域動火，需在動火處使用火花承接盒，配有監火 

員執行監火任務。 

2.15.5 鋼瓶須有迴火逆止裝置。 

2.15.6 鋼瓶需分類管理並防護。 

2.15.7 鋼瓶運輸需使用專用手推車。 

3 高架作業規定 

3.1 高度2 公尺以上之高架作業，應使用作業平台或施工架。 

3.2 高架作業應設置安全防護措施、護欄、人員上下用爬梯及施工架之強度規格，需符合國 

家安全標準。 

3.3 承攬商僱用高架作業人員，應先查核健康狀況，凡有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規定限 

制之情況，禁止其從事高架作業。 

3.4 高架作業施工場所之周圍，應設置警告標示及安全圍籬，以警告或防止與作業無關人員 

進入危險區。 

3.5 接近架空電路之高架作業，應先作好絕緣防護措施或設置屏蔽及警告標示等防護措施， 

以防止感電危害。 

3.6 施工架之設置、連結、支撐材、衍條、防護設施等應依相關法規要求設置。 

3.7 於有掉落危險顧慮之開口部，應設置適當強度之護欄，並設立警告標示。 

3.8 高架作業施工人員，應視現場需要，使用背負式安全帶、安全母索、防墜器，並考量施 

工地點至地面之高度，調整適當長度，將防墜器確實繫牢於附近高出腰部之堅固構造物 

上，必要時可設置安全母索，以供繫掛背負式安全帶。 

3.9 每日作業前需確實檢查安全防護措施，及自主檢查作業。 

3.10 依〈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37 條規定：「移動式起重機從事垂直高度二十公尺以下 

之高處作業，不適用第35 條第1 項但書規定。…」(第35 條第1 項為「雇主對於移動 

式起重機之使用，以吊物為限，不得乘載或吊升勞工從事作業。但從事貨櫃裝卸、船舶 

維修、高煙囪施工等尚無其他安全作業替代方法，或臨時性、小規模、短時間、作業性 

質特殊，經採取防止墜落等措施者，不在此限。」所以，20 公尺以下的非鄰路高架作業 

需使用高空工作車或搭設施工架，方能施作。 

4 電氣作業安全 

4.1 非確知該電路已停止送電，切勿接觸電路內部。 

4.2 檢驗電路是否有電，應使用檢電器。 

4.3 不得以電線或其他金屬線代替保險絲。 

4.4 電線上不可懸掛物品。 

4.5 不可在電線上接裝過多電器，以防過載。 

4.6 電器、電線絕緣破損時，應即停止使用。 

4.7 電器起火，應以滅火器撲滅。 

4.8 高架電焊作業，需確實鋪設防火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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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電焊機需加裝防電擊裝置。 

4.10 電線不可裸接。 

4.11 進入變電站(或間)及搭接電盤，須由營繕組電氣技術人員陪同，配電人員須具合格證照。 

5 事故通報 

5.1 發現者即時以口頭通知承攬人之監工或工地負責人，並由負責人即時告知經辦單位、環 

境與安全衛生中心。 

5.2 承攬人之監工或工地負責人，應立即設法搶救並立刻將傷患送往附近醫療院所治療，同 

時瞭解事故發生原因。 

5.3 事故之善後處理後，承攬商應配合主辦單位填寫『意外事故分析表』，轉送本校環境與 

安全衛生中心，以進行後續的事故調查及責任釐清。 

5.4 若發生重大災害時，經搶救處理後，應保持現場不得擅自移動或破壞，以便司法機關及 

勞工檢查機構之鑑定與檢查。 

5.5 若發生法定之重大災害時(詳職業安全衛生法第37 條之規定)，應由環境與安全衛生中 

心(人員)或現場負責人於8 小時內向當地勞動檢查機構報備。 

5.6 事故發生當月，承攬人應在協議會中做災害經過及對策報告。 

5.7 災害發生時，承攬人應對所屬員工做機會教育，防止再度發生類似之事故。 

6 罰則 

承攬商未妥善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事項，致發生人員傷害或設施損壞者，除依契約規定裁罰外， 

並應負擔損壞賠償責任。 

7 申訴 

承攬廠商對開立缺失需要申訴時，應該循正常管道提出訴願，勿對承辦教職員工發生言語要 

脅或肢體衝撞等不法侵害行為。__ 


